中共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总支委员会

总支[2016]3号
关于开展2016年教师教育学院
廉洁文化活动月的通知
各支部，各科室（中心），各班级：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学院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深化学院廉洁文化创建，营造校园崇廉拒腐、风清气正的氛围，根据学校纪委《关于组织开展“罗山清风·第八届校园廉洁文化活动月”活动的通知》的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决定开展2016年教师教育学院廉洁文化活动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守纪律讲规矩,扬正气树清风；
罗山清风，让廉洁之花在学院盛开。
二、活动时间
2016年12月
三、活动对象
全院师生
四、活动内容
1、专题学习活动
（1）举行一次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排一次学院党风廉洁教育专题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传达上级和学校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会议文件精神。
对象：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各科室、系（中心）主任，各支部书记
（2）召开一次学院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分析会。根据《温州大学关于在二级单位实行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分析会制度的通知》（温大党委〔2016〕50号）精神，为更好地落实学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分析研判学院党风廉政状况以及党员干部作风情况，特别是分析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落实、民主集中制，作风建设情况等。分解下一年度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对象：学院党政班子成员
（3）举行一次党章党规党纪党支部主题学习活动。以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方式开展一次党章党规党纪专题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修订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章党规党纪。
对象：各支部党员
（4）举办一场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形势政策讲座。面向全院师生，邀请校内外专家举办一场反腐倡廉形势政策讲座，让师生了解国内反腐败政策形势，国家的有关政策措施，增强师生反腐倡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象：全院师生
2、廉洁教育活动
（1）开展一次学院中层干部主题教育活动。按照“培养造就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要求，重点做好经过2016年学院系（中心）主任、副主任选聘后，学院中层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开展一次主题为“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的干部教育活动，努力打造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
对象：学院科室负责人、各系（中心）负责人、各党支部书记
    （2）开展一次廉洁教育专题书画比赛。组织开展一次面向全院师生的廉洁教育专题书画作品比赛，将优秀的书法作品集中进行展览，并在学院宣传橱窗和教学楼中宣传和布展，营造学院廉洁教育氛围。
对象：全院师生
（3）组建一支大学生廉洁教育宣讲团。依托已经建立的温州大学大学生廉政知行社教师教育学院分社，发挥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学员的作用，组建一支大学生廉洁教育宣讲团，集体备课，利用早晚自习，分专题进班开始“微党课”，开展好大学生廉洁教育活动。
对象：学院学生
五、活动要求
各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安排好各项工作和学习任务，将廉洁教育活动与日常支部活动、教学管理、学习生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专题教育活动推动学院各项事业发展。各党支部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好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注重廉洁教育常态化。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各项规定，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担当意识和服务意识；广大教学科研人员要增强廉洁从教、廉洁科研的意识；重岗重职人员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意识；广大学生要提高廉洁认知水平和廉洁从业意识。各单位有关廉洁教育活动的图片、材料请及时汇总到学院办公室，学院将及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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